沂源县实验中学接送学生管理制度
为加强学生离校的安全管理，规范学生接送手续，杜绝接送过程中的安全事故发生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每学期开学初，班主任应调查清楚本班学生离校接送情况，并报政教处。
二、每天放学，班主任必须到教室提醒本班学生注意交通安全，参加路队，遵守交通法规，不违规接送。
三、家长因故不能接送委托他人接送的，家长须事前及时通知班主任，并明确接送人与学生的关系，接送时学生辨认接送人，辨认无误再让其接走学生。
四、家长未及时接送或委托他人接送，接送人身份辨认不明时，班主任应看护好学生并及时联系学生家长。
五、如因学校工作失误，造成学生丢失或其他安全事故发生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